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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不 負 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不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舉行之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舉行之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舉行之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所 有 決 議 案 均獲 股 東 以 投 票 表 決 方 式 通 過 。   香 港 新 能 源 （ 控 股 ）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 董 事 會董 事 會董 事 會董 事 會 」 )欣 然 宣 佈 ， 於 二 零一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股 東 週 年 大 會股 東 週 年 大 會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 上 ， 所 有 決 議 案 均 獲 本公 司 股 東 (「 股 東股 東股 東股 東 」)以 投 票 表 決 方 式 通 過。本 公 司 之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香 港 中 央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獲 委 任 在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擔 任 投 票 表 決 之 監 票 人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之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         票 數票 數票 數票 數  (%) (%) (%) (%)    普 通普 通普 通普 通 決 議 案決 議 案決 議 案決 議 案     贊 成贊 成贊 成贊 成     反 對反 對反 對反 對     1. 省 覽 及 採 納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以 及 董 事 會 及 核 數師 報 告 。   644,364,853 

(99.999928%) 

461  

(0.000072%) 2. i .  重 選 黃 剛 先 生 為 董 事 。  644,332,584  

(99.994769%) 

 

33,704  

(0.005231%)  i i .  重 選 梁 榮 森 先 生 為 董 事 。  644,360,999  

(99.999144%) 

5,518  

(0.000856%) 

  i i i .  重 選 張 立 憲 先 生 為 董 事 。  644,361,268  

(99.999185%) 

5,249  

(0.000815%) 

  iv.  重 選 Tanguy Vincent SERRA 先 生 為 董 事 。  644,359,895  

(99.999143%) 

5,520  

(0.000857%) 

 3. 授 權 董 事 會 釐 定 董 事 酬 金 。  644,363,974  

(99.999735%) 

1,710  

(0.000265%) 

 4. 續 聘 羅 兵 咸 永 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為 本 公 司 核 數 師及 授 權 董 事 釐 定 其 酬 金 。   644,363,738 

(99.999777%) 

1,439  

(0.0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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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授 予 本 公 司 董 事 一 般 授 權 以 配 發、發 行 及 處 理 不超 過 於 決 議 案 日 期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20%之 本 公司 額 外 股 份 （ 「 發 行 授 權 」 ） 。   643,443,256  

(99.856846%) 

922,436  

(0.143154%) 6. 授 予 本 公 司 董 事 一 般 授 權 以 購 回 不 超 過 於 決 議案 日 期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10%之 本 公 司 股 份（「 購回 授 權 」 ） 。   644,364,757 

(99.999855%) 

935 

(0.000145%) 7. 在 授 予 發 行 授 權 及 購 回 授 權 之 決 議 案 獲 通 過 之條 件 下，額 外 加 入 相 當 於 本 公 司 根 據 購 回 授 權 購回 之 股 份 數 目，藉 以 擴 大 發 行 授 權 下 配 發、發 行及 處 理 股 份 之 權 力 。   643,445,597 

(99.857081%) 

920,920 

(0.142919%) 

特 別 決 議 案特 別 決 議 案特 別 決 議 案特 別 決 議 案    8.  批 准 更 改 本 公 司 名 稱 。  644,343,327 

(99.998874%) 

7,258 

(0.001126%) 

     備 注 ： 上 述 決 議 案 之 全 文 載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內 。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當 日 ， 本 公 司 之 已 發 行 股 本 為 937,291,907股 股 份 ， 其 為 給 予 股 東 有 權出 席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就 提 呈 之 所 有 決 議 案 投 贊 成 或 反 對 票 之 本 公 司 股 份 總 數 。 任 何股 東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就 提 呈 決 議 案 進 行 投 票 時 未 受 任 何 限 制 。   承 董 事 會 命  香 港 新 能 源香 港 新 能 源香 港 新 能 源香 港 新 能 源 ((((控 股控 股控 股控 股 ))))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容 伯 強容 伯 強容 伯 強容 伯 強      香 港 ，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董 事 會 由 八 名 董 事 組 成 ，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黃 剛 先 生 、 張 立 憲 先 生 、 容 伯 強 博 士 及 梁 榮森 先 生 ； 非 執 行 董 事 Tang uy Vincen t  SERRA先 生 ；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張 頌 義 先 生 、 鄧 兆 駒 先 生 及俞 漢 度 先 生 。  
 


